2015年广东志愿服务工作要点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发展志愿服务事业的系列决策部署，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坚持志愿服务社会化、制度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方向，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扎实推进行业志愿服务和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努力推动全省志愿服务事业取得新发展。
一、完善社会化志愿服务体系
（一）强化组织枢纽，加强各级志愿者联合会建设。召开省志愿者联合会换届大会，修订省志愿者联合会章程，选举新一届领导机构，凝聚、吸纳和发展一批影响力大、长期帮扶困难群众的优秀志愿公益社会组织。依法加快推进各地志愿者联合会建设，确保年内实现“市市建联合会”目标。根据《广东志愿服务制度化实施意见》要求，推动各地联合会联合住建部门等，依托“亲青家园”和大型住宅小区，立足社区加强志愿者之家和志愿驿站建设，建立各类志愿服务社会组织开展常态服务、孵育发展壮大的阵地。
（二）完善信息枢纽，打造全省志愿服务“一张网”。继续大力推广“广东志愿者”平台（www.gdzyz.cn），各地数据和项目须全面实时同步贯通，实现志愿者数据异地迁移，志愿者组织和项目可跨地域在线开展业务，依托平台整合各类爱心资源。2015年底前覆盖全省90%的志愿者、志愿者组织及志愿服务项目。省级层面将重点提升平台用户体验和内容供应，联合公安部门完成志愿者身份数据实时校验。各地要在平台用户活跃度和粘合度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普及平台移动客户端应用，相关后台数据将作为2015志愿服务工作的考核重点。
（三）做实资源枢纽，建立志愿服务资源对接机制。继续举办志愿服务广州交流会，完善“益苗计划”广东志愿服务组织成长扶持行动工作机制，优化志愿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的配置运行模式。开展省志愿者事业发展基金会换届工作，落实省志愿者事业发展基金会地方（高校、行业）专项基金制度，为各地设立专项基金提供平台；借鉴境内外大型公益基金运作机制，联合各地做大公众小额募捐，增强广大群众对志愿服务事业的参与感和认同度。
二、贯彻广东志愿服务制度化的实施意见
（四）完善志愿服务基础制度。修订出台《广东省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依托“广东志愿者”平台，健全全省统一规范的志愿者注册登记、招募培训、服务记录等制度安排。联合省有关部门督导贯彻已有的志愿服务法规制度，重点推动各地根据《广东省志愿服务条例》完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建设，制定地方志愿服务规章制度，落实星级志愿者资质认证和志愿者组织规范管理等工作。
（五）构建志愿服务激励体系。会同教育、人社、交通、医疗、金融、保险等部门，探索建立志愿者嘉许回馈和基本保障运行机制。开展第二届南粤志愿服务“红棉奖”评选表彰活动，围绕寻找“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广泛推介宣传先进典型，在全省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中广泛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活动。
（六）健全大中学生常态化参与志愿服务机制。把志愿服务纳入学校教育，作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联合教育部门分类研究制定大中学生志愿服务管理办法，推动高校全面成立青年志愿者协会，中学普遍成立志愿服务总队，将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情况纳入推优入党、推优入团、评优评奖、升学就业等考察评价体系，鼓励各级各类在校学生人人参加适合其特点的志愿服务或体验活动。
（七）推动党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全面开展党团员志愿者注册招募、常态服务、考核评估等工作，建立健全党团员参与志愿服务的档案管理、服务时间认定等机制。分类培训机关、高校、社区党团员志愿者骨干，重点推进社会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团志愿者组织建设。配合党委有关部门，大力推动共产党员深入社区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贯彻团中央《关于推动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的意见》，争取2015年底推动全省40%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
三、提升重点领域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
（八）深化实施志愿助残阳光行动。推动全省各类助残志愿者组织与残疾人机构、城镇登记在册的残疾青少年等年内实现结对全覆盖，有序开展农村残疾青少年结对工作。重点加强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助残志愿服务组织建设，根据服务领域建立各类志愿助残骨干队伍。各地扎实推进、认真总结“志愿助残阳光行动”省级联系点运行经验，提炼和推广一批示范项目和工作案例。进一步向就业创业帮扶、康复理疗、“喘息服务”等较为专业的助残领域和项目拓展。
（九）优化开展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朝阳行动。坚持标准不降，增强“大小结对”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丰富和完善“朝阳快乐营”、“稻草人”计划、“四点半学堂”等全省性品牌项目服务内容，建立健全“朝阳行动”项目库和阵地库，推动“七彩课堂”五项服务均衡开展，完善“朝阳行动”项目专员管理培训、激励表彰等工作机制，支持各类公益志愿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做精做深朝阳行动。
（十）加强行业志愿服务组织建设。以省志愿者联合会换届为契机，推动各级联合会在其架构内建立覆盖各行业各领域的志愿服务联盟，重点推进法律服务、社区矫正、扶弱助残、应急避险、医疗卫生、文化艺术等事关群众切身需求的行业志愿者队伍建设。依托“广东志愿者”平台，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各行业志愿服务信息化系统，培育和发展一批示范性行业志愿服务品牌项目，打造若干行业志愿服务示范点。深化“社工+志愿者”联动服务机制，加快推进集行政执法、专业社工和志愿者为一体的重点青少年群体分类帮教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十一）深入开展全省志愿服务培训。探索以地市和社会力量接力承办方式深化办好“南方公益志愿大讲堂”，激发志愿公益组织的参与热情，增强对重点培育社会组织的孵化能力。举办全省志愿者骨干训练营，面向地市、高校、行业等重点群体，围绕发展理念、项目运作、团队管理、服务技能等领域开展集中培训，分类别成体系培训1000名志愿者骨干。
四、构建志愿服务国际化长效机制
（十二）推进志愿服务国际合作项目落地。积极借鉴国际主流志愿公益组织先进经验，与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等机构深化在组织培育、项目运作、国际服务、理论研究等方面的合作。推进广东志愿服务国际化培训、研究基地的建设，探索设立志愿组织、志愿社区、志愿项目国际观察合作点，选拔志愿者领袖参与联合国国际服务项目。继续扎实开展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推动承办地市完善海外志愿者激励保障配套措施，为服务国家战略、深化中外友好发挥积极作用。
（十三）加强粤港澳志愿服务项目合作。落实《粤港青年志愿服务合作计划框架协议》，扎实推进香港青年服务团在梅州、韶关等地的支教项目，每年组织粤港青年志愿服务队于暑假期间前往省内各地乡镇开展科技、文化、卫生等志愿服务活动。加强与港澳特区政府有关部门的合作，推动港澳青年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扩大与内地的交流、深化对内地的了解。
五、推进志愿服务项目化运行
（十四）深化学雷锋全民志愿服务行动月。以“邻里守望”为主题，3月举办“学雷锋全民志愿服务行动月”。以帮扶残疾人、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孤寡和空巢老人等困难群体为重点，发动机关党团员、公职人员、离退休老干部、行业志愿者深入基层，示范带动全省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立足社区开展接地气、暖人心的志愿服务。
（十五）提升广东公益志愿文化节。12月举办“广东公益志愿文化节”。广泛调动各类公益志愿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各地打造集理念传播、项目展示、资源对接于一体的平台。通过面向社会征集、制作、发表、展播志愿公益广告、视频、微电影、文学作品等方式，将中华传统美德与志愿文化相融相通、广泛传播，营造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支持、参与志愿服务事业的良好氛围。
（十六）拓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山区）计划。创新山区计划运作模式，与社会组织合作实施山区计划支教专项行动，面向国内著名高校招募志愿者赴粤东和粤北开展为期2年的支教服务，继续开展山区计划基层青年工作专项。适度扩大山区计划总体实施规模。完善西部（山区）计划志愿者管理服务和权益保障机制，适当提升志愿者待遇水平。
（十七）广泛开展服务春运“暖冬行动”。联合春运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各界组建春运志愿服务队，“按需设岗”结对火车站、机场、道路客运站、港口码头、高速公路服务区、国省道加油站等场所，面向春运旅客的普遍需求和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群体，提供引导咨询、秩序维持、重点帮扶、便民利民、应急救援等服务。
